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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雜費審查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4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 15:00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主  席：陳禎祥 校長 

出席人員：教務處韓端勇主任、秘書室鄭雪花主任、研究發展處顧超光主任、

學務處洪維澤主任、圖書資訊中心侯浩生主任、進修推廣部劉芳吟

主任、總務處林幸慧主任、主計室李齊惠主任、餐旅管理科陳清河

主任、園藝科洪瑞廷主任、動力機械科黃谷松主任、資訊管理科李

承修主任、建築科林志明主任、食品科技科陳澤真主任、文化創意

設計科林世銘主任、電機工程科林祺祥主任、學生代表王建興同學 

列席人員：註冊組黃麗靜組長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於103年12月19日修正通過，本次修 

       正第一條法源依據，修正原因係因「專科學校法」103年6月18日修正 

       後條文條次變更，爰「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法源依據應予 

       配合修正，爰修正該辦法第一條（附件一）。 

  二、依教育部104年5月4日臺教高(一)字第1040056874號函（附件二）說明， 

      104學年度學雜費調幅上限為2.5％，但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 

      法」附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規定，本校因最近一次校 

      務評鑑有科評鑑為三等，尚無法調整學雜費。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本校 104 學年度專科各科學雜費收費標準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4 年 5月 4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56874 號函說明，104 

         學年度學雜費調幅上限為 2.5％（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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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化創意設計科因 101 學年評鑑三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 

          取辦法」附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爰自 102 

          學年度起調降該科學雜費。103 年 3月教育部追蹤評鑑結果報告尚未 

          正式函覆本校，經去電教育部詢問承辦高秋香專員表示：因該科復 

          評結果尚未得知，且應以收到教育部正式公文作為調整該科學雜費 

          之依據，故尚未收到公文前，104 學年度學雜費仍需比照 103 年，不 

          可以回復，並請依函文規定於今(104)年 5月 29 日函報教育部，但 

          倘若函覆公文結果為二等，趕得上教育部內部 6月份召開學雜費相 

          關會議，本校文創科學雜費調整案納入會議討論。 

      三、綜上，104 學年度擬不調整學雜費，其收費標準依 103 學年度辦理(附 

         件三)，並依規定於 5月 29 日先函報教育部備查；另持續與教育部聯 

         繫追蹤評鑑結果，若結果為二等，致電教育部後續學雜費調整等相關 

         事宜。 
     
   決議： 
      一、104 學年度不調整學雜費收費標準，其收費依 103 學年度辦理，並依 

          規定於 5月 29 日前函報教育部核備後公告。 

      二、註冊組持續與教育部聯繫追蹤評鑑結果，若結果為二等，致電教育 

          部後續學雜費調整等相關事宜。 
 

案由二 
審查本校 104 學年度專科部代辦費與使用費，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二、本校註冊單除學雜費用，尚包含代辦費：「學生平安保險費」、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健康檢查費」及使用費：「網路通訊使用費」。 

  三、學生平安保險費、新生健康檢查費依本校 104 年度招標結果決定收 

      費標準；網路通訊使用費 104 年度是否調整等提請討論。 

  四、檢附本校 103 年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供參(附件四)。 

   
決議： 

   一、104 學年度「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標準比照 103 學年度為新台幣 

       380 元整。 

   二、「學生平安保險費」、「新生健康檢查費」收費金額，依本校今年度招 

       標結果決定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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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案由： 

五專部餐旅科四年級上學期、五年級下學期、二專部餐旅科一年級上下學

期、二年級下學期之實習材料費擬自雜費中刪除，改由學生另行繳交，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五專餐旅管理科  

   說明： 

      一、本校為協助學生解決就學貸款問題，將實習材料費(新台幣 5,500 元 

          整)納入學雜費收取。 

      二、部分學生反應繳交實習材料費，實際實習材料卻無 5,500 元整價值， 

          可否視實際需求採購實習材料費，一方面符合學生實際需求，一方 

          面訓練學生獨立採購能力。 

   決議： 

      一、若將實習材料費自學雜費中刪除，本校將面臨學雜費調降問題，未 

          來調回困難，影響本校甚鉅應審慎處理，且 5月 29 日前需函報教育 

          部核備，時效上恐不及作業，且前已決議 104 學年度不調整學雜費， 

          比照 103 學年度收費標準。 

      二、為檢討本校各科學雜費收費合理性，各科可參考性質相近學校科系， 

      重新檢討後提送註冊組彙整後，俾憑召開相關會議研議。 

伍、散會：下午 4 時整。 

 

 

 

 

 

 

 



 

 

名　　稱：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教育部 ＞ 高等教育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及專科

學校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定學雜費，分為下列二類：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研究、人

    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行政、業務、實驗、基

    本設備使用費所需之費用。

學校得以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項目核算前項之學雜費。

 

第 3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學雜費，其財務應公開透明，

並於學校網頁建置財務公開專區，依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公告學校財

務資訊，並置專人提供諮詢。

前項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定之。

 

第 4 條

新設學校或學院，由學校參酌教學成本訂定學雜費收費基準，報本部核定

後公告實施或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第 4-1 條

自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免納學費。

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其

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在新臺幣一百四十八萬元以下者，免納學費。

前二項免納之學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

、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

複。

 

第 4-2 條

前條所定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學生未婚者：

（一）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lee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二）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二、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三、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合計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後

，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免予合計。

第一項家庭年所得總額，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最近一年度資料為

準，由學校將學生申請之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彙總

送該中心查調後，將查調結果轉知各校。

學生對前項查調結果有疑義者，得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複查，並將

複查結果送學校，由學校審定之。

 

第 5 條

本部應參酌學校教學成本及受教者負擔能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公布

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

增率及其他相關指標，核算每年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以下簡稱基本

調幅），逾百分之二點五者，以百分之二點五計，並公告之。

前項基本調幅，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時，本部應另行

核算，並公告之。

 

第 6 條

學校審酌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得於基本調幅內調整學雜

費收費基準，報本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招生簡章中載明。但下列各款情

形依其規定辦理：

一、學雜費收費基準未調整者，學校應於公告實施後，報本部備查。

二、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者，學校得依本部另行核算

    之基本調幅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後公告實施，並報本部備查。

三、大學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國內大學與外

    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調

    整後報本部備查。

前項學校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之審酌基準，依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附表一）之規定辦理。

 

第 7 條

學校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資訊公開程序：學雜費使用情況、調整理由、計算方法、支用計畫（

    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學

    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等資訊，應於研議期間公告。

二、研議公開程序：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方式、組成成員

    及研議過程均應公開；其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

    並應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第 8 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前條規定，並具有完善助學計

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經本部核准後，其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

度上限得放寬為基本調幅之一點五倍。

前項學校未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而其學院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經大學系所評鑑均為通過，或經技專校院專業類受評系、所

、學位學程成績均達一等或通過者，該學院學雜費收費基準得依前項規定

調整。但學校應於本部核准調整後，就該學院訂定完善助學計畫，並報本

部備查。

 

第 9 條

學校依第六條或前條規定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

本部得另行核算其調整幅度上限，並公告之。

 

第 10 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第七條規定，並具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擬訂學雜費自主計畫，報本部核定；其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

上限得放寬為基本調幅之二倍：

一、一般大學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一）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

      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二）最近一次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數通過，或大學校

      院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

      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二、技專校院符合下列各目規定：

（一）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或通過，或技

      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

      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二）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其院、系、所、學位學程

      評鑑成績均達一等或通過，或技專校院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

      依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

      限內。

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者，應以改名後之受評成績為依據。

第一項學雜費自主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學雜費自主說明：說明學雜費自主與學校未來發展之相關性，及學校

    運用學雜費自主機制提升校務推動與發展之規劃。

二、弱勢助學經費計畫：提出學校整體助學計畫（不包括本部補助經費）

    ，說明學雜費自主後加強及擴大對弱勢學生照顧之規劃，並應自訂查

    核指標及目標值。

三、財務運作計畫：提出學校財務管理機制，並說明學雜費自主後之經費



    收支規劃。

四、辦學品質確保計畫：明列學校目前教學資源，並提出確保及提昇辦學

    品質之實施策略，且應自訂查核指標及目標值。

 

第 11 條

獲准辦理學雜費自主計畫之學校，得於四年內依計畫內容調整其學雜費收

費基準公告實施，並報本部備查，於每學年結束後二個月內，應將學雜費

自主計畫執行成果報本部。

學校違反本辦法規定、學雜費自主計畫或執行成效不佳者，本部得廢止其

學雜費自主計畫。

 

第 12 條

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調降其學雜費收費基準：

一、助學機制執行成果未達學校自訂之查核指標及目標值。

二、獎助學金提撥比率未達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三。

三、近三年因校（財）務違法或不當，情節重大，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

    改善。

四、日間學制生師比超過二十五。

五、院、系、所、學位學程經大學系所評鑑、技專專業類科系所評鑑，列

    為未通過、第三等第或第四等第。

本部發現學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其檢具說明文件及改善計畫

報本部審議。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應調降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第五款情形，

應調降該學院或該系、所、學位學程所屬學院之學雜費收費基準，並得逐

年調降次一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至改善為止。

前項調降幅度不得逾該學年度基本調幅。

經本部調降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或學院，於第一項所定調降事由改善後

，經本部審議通過，得回復自始未調降前之學雜費收費基準。

 

第 13 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學雜費後，應自學校總收入提撥一定比率經費，作為學生

獎助學金，並置專人提供諮詢及協助。

本部得視各校學雜費收費情形，酌予調整本部各項獎補助經費分配，加強

照顧弱勢學生。

 

第 14 條

本部為審議學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降學校學雜費案及學雜費自主計畫等

事宜，得邀集相關機構、學者專家、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組成學雜費審議

小組。

 

第 15 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學校應依其申請離校日期為註冊日、上課

（開學）日前後及其上課日數，按比率辦理退費。

前項退費最低比率，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附表二）之規定

。但學校得衡酌學生經濟情況、修業條件及作業方式，酌予調高退費金額

。

 

第 16 條

學校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規定所招收之學生，其學雜費收費基準依各該辦法規定辦理。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八

月一日施行。

 



公文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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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020402 收發文號： 1040004662

保存年限： 10 收發日期：104年05月04日

電子簽核 結案日期：104年05月11日 創稿文號：1041293940 

*1041293940*
 

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3

承 辦 人：溫雅嵐

聯絡電話：02-77365889

受 文 者：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4年05月04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一)字第1040056874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2件) 送審表件1份、收費基準一覽表(
0056874A00_ATTCH1.doc、0056874A00_ATTCH2.doc，共二個電子檔案 )
1041293940_1_0056874A00_ATTCH1.doc （ATTCH1）
1041293940_2_0056874A00_ATTCH2.doc （ATTCH2）

 

 
主旨：有關104學年度大學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案，請依說明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
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核算，104學年
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簡稱基本調幅）為1.89％；
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由本部另行核算其調幅上限，調
幅援例以當年度基本調幅加上前1年基本調幅計算，經核算
104學年度調幅上限為2.5％

二、擬調整大學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請先
行檢視學校是否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有
關「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之審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二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lee
打字機文字



公文簽核

http://edoc.ntc.edu.tw/...dy/Common/FlowQuery.asp?pid=KPYzMi59FMN0FMR2Fzr0FUcidZxoE6GycZYuIMW=&Im=46855A4[2015/5/18 下午 12:12:11]

 
 

議基準後，完成「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之校內程序
後，填具所附送審表件（包含相關文件）1式20份，於104
年5月29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報部審議（資料需於前開規
定時間前送達本部，大學校院請送高教司；技專校院請送
技職司，逾時不受理）。

 

三、104學年度大學日間學士班學雜費如未調整，請填復104學
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並依前揭辦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及第3款規定，於104年5月29日前報部備查。

 
四、相關表件，請於本部網站（http://www.edu.tw）/本部各

單位/高等教育司/資料下載項下自行下載。

 

五、如對本案有相關問題，大學校院請電洽高教司溫雅嵐小姐
（聯絡電話：02-77365889）；技專校院請電洽技職司高秋
香小姐（聯絡電話：02-77365862）。

 

正本：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不含空中大學及軍警校院）
 

副本：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本部會計處、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等教育司、︵均含附
件︶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公文簽核流程表
項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總收發簡維廷
職員

文書組
104-05-04

14:08
收文

   

2
李佩瑜行政助
理

註冊組
104-05-04

21:25
104-05-05

15:49
承辦

擬：依來函說明將調整學雜費列為104學年度學雜費審查會議中討論事
宜。

3 黃麗靜組長 註冊組
104-05-05

16:25
104-05-06

13:51
串簽

擬：擇期召開104學年度學雜費審查會議後，依限報部備查。

4 韓端勇主任 教務處
104-05-06

14:44
104-05-06

17:00
串簽

 

5
主計室（登記
桌）登記桌

主計室
104-05-06

17:28
104-05-06

17:29
串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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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寶慧專員
[主計室（登記
桌）加簽]

主計室
104-05-08

10:28
104-05-08

10:29
串簽

 

7 李齊惠主任
[主計室（登記
桌）加簽]

主計室
104-05-08

14:02
104-05-08

14:03
串簽

 

8 鄭雪花主任 秘書室
104-05-08

22:25
104-05-08

22:25
串簽

 

9 林景行副校長 副校長室
104-05-11

07:59
104-05-11

07:59
串簽

 

10 陳禎祥校長 校長室
104-05-11

12:13
104-05-11

12:16
決行

請教務處協助相關資訊蒐集後，盡速召開審查會議，餘如擬。

11
李佩瑜行政助
理

註冊組
104-05-11

15:00
104-05-11

15:01
擲回

 

12
文書組(總收
發).

文書組
104-05-11

15:04
串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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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4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填報表                                        附件三 

二、104 學年度專科學校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 

 

學制 

餐旅管理科 

(C2 家類) 

園藝科 

(C3 農類) 

食品科技科 

(C3 農類) 

電機工程科 

(C3 工類) 

文化創意設計科 

(C2 藝類) 

資訊管理科 

(C1 商類) 

動力機械科 

(C3 工類) 

建築科 

(C3 工類) 

日間部 

五專前 3 年 

學費(私校含

退撫基金) 
8,430 8,430 8,430 8,430 8,281    

雜費 6,951 6,951 6,951 6,951 6,828    

合計 15,381 15,381 15,381 15,381 15,109    

         

五專後 2 年 

二專 

學費(私校含

退撫基金) 
11,275 9,697 11,811 11,811 13,070 10,324 10,324 10,324 

雜費 15,193 11,023 8,604 8,604 9,521 9,256 12,056 12,056 

合計 26,468 20,720 20,415 20,415 22,591 19,580 22,380 22,380 

         

夜間部 

學時學分費 1350 1350 1350      1350 1350 1350 

合計 1350 1350 1350     1350  1350 1350 

            

在職專班 

         

         

合計         

專科 

進修學校 

 

         

         

合計         

 

 



餐旅管理科 園藝科 食品科技科 電機工程
文化創意設

計科
資訊管理科 動力機械科 建築科

(C2家類) (C3農類) (C3農類) (C3工類) (C2藝類) (C1商類) (C3工類) (C3工類)

學費 8,430 8,430 8,430 8,430 8,281

雜費 6,951 6,951 6,951 6,951 6,828

學雜費總和 15,381 15,381 15,381 15,381 15,109

網路通訊使用費 380 380 380 380 380

學生平安保險費 600 600 600 600 600

新生健康檢查費 268 268 268 268 268

合計 16,629 16,629 16,629 16,629 16,357

學費 11,275 9,697 11,811 11,811 13,070

雜費 15,193 11,023 8,604 8,604 9,521

學雜費總和 26,468 20,720 20,415 20,415 22,591

網路通訊使用費 380 380 380 380 380

學生平安保險費 600 600 600 600 600

合計 27,448 21,700 21,395 21,395 23,571

學費 11,275 9,697 10,324 10,324 10,324

雜費 15,193 11,023 9,256 12,056 12,056

學雜費總和 26,468 20,720 19,580 22,380 22,380

網路通訊使用費 380 380 380 380 380

學生平安保險費 600 600 600 600 600

新生健康檢查費 268 268 268 268 268

合計 27,716 21,968 20,828 23,628 23,628

1350 1350 1350 1350 1350 1350

380 380 380 380 380 38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268 268 268 268 268

1350*學時

數

+380+600

+268

1350*學時

數

+380+600

+268

1350*學時

數

+380+600

+268

1350*學時

數

+380+600

+268

1350*學時

數

+380+600

+268

1350*學時

數

+380+600

103學年度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

合計

二專

民國103年6月4日學雜費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進

修

推

廣

部

學時學分費

網路通訊使用費

學生平安保險費

新生健康檢查費

學制

日

間

部

五專

前3年

五專

後2年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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